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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发行A股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 ）持有的国家能源集团国

源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中国神华煤

制油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内蒙古平

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庄煤业” ）100%股权、国家能源集团陕西神延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41%股权、山西省晋神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国家能源集团航运有限公司100%股权、 神华煤炭运销有限公司100%股

权、国家能源集团港口有限公司100%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家能源集团西部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于A股募集配套资金（“本

次交易” ）。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

（一）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神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 ）、《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

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补充业绩补偿承诺安排情况

2026年1月22日，国家能源集团向公司出具了《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无形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函》。为充分保障公司利益，国家能源集团就本次交易中使用收益

法评估的无形资产作出补充业绩补偿承诺如下：

1、本次补充业绩补偿资产范围

本次补充业绩补偿资产范围为本次交易中使用收益法评估的部分无形资产，具体为中

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煤制油分公司” ）以及国能榆林化

工有限公司（“榆林化工” ）等与相关合作方共同持有的专利权资产组（“收益法评估的无

形资产”或“业绩承诺资产” ），对应的交易对价为16,841.05万元。

2、业绩承诺期

上述使用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之后的

两个会计年度，即2026年度、2027年度及2028年度。 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时间延后，则业绩

承诺期将相应顺延。

3、业绩承诺金额

国家能源集团承诺，上述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各期分别实现的承诺净

利润具体如下：

业绩承诺期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预测净利润（万元） 31,132.51 75,623.23 39,235.94

利润分成率（%） 17.10 17.10 17.10

迭代率 0.60 0.70 0.80

承诺净利润（万元） 2,129.46 3,879.47 1,341.87

注1：应用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的服务实现的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研发费用-所得税费用，主营业务收入及成

本不考虑PGA产线相关收入成本（PGA即聚乙醇酸，属在研试生产的新产品，本次评估专

利的贡献未在该产品的收入成本中体现）；

注2： 承诺净利润=应用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的服务实现的净利润×利润分成率×

（1-迭代率）。

在业绩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 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 《证券

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当期实现净利润的情况出具专项审

核报告，以此确定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与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

4、业绩补偿安排

对于上述收益法评估的无形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末，若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能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则国家能源集团将就不足部分向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国家能源集团优先以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则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 股份补偿数量计算方式如下：

国家能源集团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方所持有的该业绩承诺资产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期计算的补偿股份数小于0

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5、减值测试及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期届满时，由上市公司对业绩承诺资产做减值测试，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审

计机构对该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果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业绩承诺资产减值

额＞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业绩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 则国

家能源集团还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补偿差额部分。

业绩承诺资产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交易对价减去期末该业绩承诺资产的评估值并

扣除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同意按监管机构要求就上述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安排等事宜与上

市公司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如需）。

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国家能源集团公司出具业绩补偿补充承诺，以

及其项下条款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三）有关若干探矿权的潜在安排

为了进一步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之一平庄煤业目前持有的若干

探矿权未来可能存在进一步安排。 相关安排（如果最终实施）拟以国家能源集团就相关探

矿权资产向公司出具减值补偿承诺（包括在未能满足相关承诺的情况下，由国家能源集团

根据承诺条款对相关探矿权作出回购的安排）的方式进行。

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有关平庄煤业目前持有的若干探矿权的

潜在安排（如果最终实施），将不会构成对本次交易条款的重大变更；以及实施上述任何潜

在安排（如适用）并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就本次交易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

截至本公告日，有关上述探矿权的具体安排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适时

作出进一步公告。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经公司股东会批准、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及其他有权监管机构的批准、核

准或同意（如需）。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存

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6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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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 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A股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能源集团西部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并于A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自查期间买卖

中国神华股票的相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等相关方出具的自

查报告、声明与承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相关机构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自查期间为中国神华就本次交易申

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交易日， 即自2025年2月3日至2025年12月

19日的期间（“自查期间” ）。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及

其相关知情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业务经办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

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子女）。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及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6年1月5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自查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本次交易自查主体在自查

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1、杨秀珍

杨秀珍系中国神华非执行董事康凤伟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03 100 100 买入

2025-04-03 100 200 买入

2025-04-18 -100 100 卖出

2025-04-18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杨秀珍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康凤伟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杨秀珍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杨秀珍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杨秀珍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杨秀珍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杨秀珍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杨秀珍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2、刘路、王中杰

刘路系中国神华党建工作部员工，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3-05 400 400 买入

2025-03-06 -400 0 卖出

2025-03-07 1,100 1,100 买入

2025-03-13 -500 600 卖出

2025-03-13 -600 0 卖出

2025-07-22 900 900 买入

2025-07-23 -400 500 卖出

2025-07-24 -300 200 卖出

2025-07-24 -100 100 卖出

2025-07-24 -100 0 卖出

王中杰系刘路的配偶，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21 100 200 买入

2025-05-15 -100 100 卖出

就刘路、王中杰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刘路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

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 本人的直系亲属王中杰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

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

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王中杰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王中杰在自查期间交易

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

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王中杰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

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

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王中杰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

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及本人的直

系亲属王中杰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

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王中杰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

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

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

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

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

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

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

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

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3、石金龙

石金龙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专责王晓雯的配

偶，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4-03 -3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石金龙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王晓雯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石金龙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石金龙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石金龙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石金龙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石金龙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石金龙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4、高原

高原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国家能源集团西部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云飞的儿

子，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5-12 1,600 4,500 买入

2025-05-12 3,400 7,900 买入

2025-05-12 3,300 11,200 买入

2025-05-12 1,700 12,900 买入

2025-07-07 300 13,200 买入

2025-07-07 200 13,400 买入

2025-07-07 3,200 16,600 买入

2025-12-15 -100 16,500 卖出

2025-12-15 -400 16,100 卖出

2025-12-15 -100 16,000 卖出

2025-12-15 -600 15,400 卖出

2025-12-15 -400 15,000 卖出

2025-12-15 -500 14,500 卖出

2025-12-15 -2,900 11,60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高原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

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

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

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

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

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

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

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

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高云飞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未

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

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

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

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

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

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系亲属高原

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

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5、李冬梅

李冬梅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西部能源总会计师仵建军的配偶，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9-26 -800 11,100 卖出

2025-09-26 -200 10,900 卖出

2025-10-14 -1,100 9,900 卖出

2025-10-17 -900 9,000 卖出

2025-10-17 -1,000 8,000 卖出

2025-10-27 -1,000 7,000 卖出

2025-11-03 -500 6,500 卖出

2025-11-11 -100 6,400 卖出

2025-11-11 -200 6,200 卖出

2025-11-11 -200 6,00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李冬梅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仵建军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李冬梅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李冬梅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李冬梅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李冬梅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李冬梅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李冬梅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6、王志杰

王志杰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董事周大宇的配偶，其在

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12 2,000 40,600 买入

2025-02-14 2,000 42,600 买入

2025-02-19 100 42,700 买入

2025-02-19 100 42,800 买入

2025-02-19 100 42,900 买入

2025-02-19 300 43,200 买入

2025-02-19 200 43,400 买入

2025-02-19 100 43,500 买入

2025-02-19 100 43,600 买入

2025-02-19 800 44,400 买入

2025-02-19 200 44,600 买入

2025-02-21 2,000 46,600 买入

2025-04-28 2,000 48,600 买入

2025-07-08 200 48,800 买入

2025-07-08 800 49,6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王志杰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周大宇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王志杰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王志杰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王志杰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王志杰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王志杰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王志杰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7、宋翠竹

宋翠竹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建

生的配偶，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8-19 322 6,422 买入

2025-08-19 3,600 10,022 买入

2025-08-19 78 10,100 买入

2025-08-22 5,000 15,100 买入

2025-08-28 4,100 19,200 买入

2025-12-02 300 19,500 买入

2025-12-02 5,600 25,1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宋翠竹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

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

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

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

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

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

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

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

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

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

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

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张建生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宋翠竹

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宋翠竹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

宋翠竹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

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宋翠竹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

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宋翠竹不会通过

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

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

直系亲属宋翠竹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

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

果。 ”

8、康锦

康锦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新疆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财务资本部资金科负

责人路晓雪的母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8-29 500 500 买入

2025-08-29 500 1000 买入

2025-09-01 -500 500 卖出

2025-09-01 -500 0 卖出

2025-09-02 800 800 买入

2025-09-04 -500 300 卖出

2025-09-04 100 400 买入

2025-09-04 100 500 买入

2025-09-04 600 1100 买入

2025-09-04 -300 800 卖出

2025-09-05 -300 500 卖出

2025-09-05 -300 200 卖出

2025-09-05 -100 100 卖出

2025-09-05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康锦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

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未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

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

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

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

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

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

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

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

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

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路晓雪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除中国神华公开披露信息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未

通过任何直接或间接途径知悉、探知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2、进行上述中

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

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

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3、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

行为准）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

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股票。 4、若上述买卖中国神

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本人的直系亲属康锦

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5、本人在此确认，上述声明

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

9、王中耀

王中耀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子公司国能榆林化工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3-21 90 90 买入

2025-03-21 210 300 买入

2025-03-26 -200 100 卖出

2025-04-16 -100 0 卖出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王中耀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10、郭天峰

郭天峰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子公司国能榆林化工有限

公司财务资产部主管，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7-22 300 3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郭天峰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11、牛建军

牛建军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 党委委

员，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股） 结余股数（股） 变更摘要（买入/卖出）

2025-02-14 700 700 买入

2025-02-14 1,200 1,900 买入

2025-02-14 3,900 5,800 买入

2025-02-14 1,400 7,200 买入

2025-02-14 1,500 8,700 买入

2025-02-14 1,300 10,000 买入

2025-02-19 2,000 12,000 买入

就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牛建军出具如下声明与承诺：“1、进行上述

中国神华股票交易的股票账户系本人以个人名义开具。 本人在自查期间交易中国神华股票

的行为系根据二级市场走势、公开市场信息、个人独立判断作出的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与

本次交易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本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交易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 2、 自本声明和承诺出具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成

（以本次交易完成股权过户以及新增股份发行为准） 或中国神华宣布终止本次交易期间，

本人不会通过任何方式再买卖中国神华股票，亦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指示他人买卖中国神华

股票。 3、若上述买卖中国神华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

文件，本人愿意将上述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如有）上缴中国神华。 4、本人在此确

认，上述声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若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12、赵宏

赵宏系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司库管理业务

三级主管赵鹏迪的父亲，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下转B043版）


